
要闻2 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

我坚守岗位
你平安过节

9月21日中秋节，三

门县横渡镇潘家小镇景区

迎来旅游小高峰。为了保

障景区安全，三门县公安

局横渡派出所组织警力在

景区内外开展巡逻和便民

服务，提醒旅客安全旅游

平安过节。

通讯员 林利军

《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第六期发布
新冠疫苗接种人群覆盖率
中国位居全球前列

天目新闻

9月20日，《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第六期发

布，中国以92.4分继续位居榜首。据悉，中国已

经连续6期总分排名第一。最近5期，中国的总得

分均高于90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榜单显示，我国疫苗第一针剂接种率较上期有

一定程度的上升。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9月

18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217404.3万

剂次，接种总人数超过11亿，接种总人数占全

国总人口的 78%。我国接种的总剂次和覆盖人

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随着德尔塔变异株流行，全球多国疫情出现大

幅反弹，其中就包括美国。美国的抗疫表现在《天

目全球抗疫排行榜》得到验证：得分持续下降，第

六期的得分已跌破50分，降至49.2分，其中疫情

指数和疫苗指数的得分均继续下滑。

《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每周更新，通过计

算分析世界权威组织、知名大学、调查机构发

布的相关数据，科学、客观、公正地反映近期

各国防控疫情的成效。

本报记者 陈毅人

本报讯 为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监督管理，

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日，我省出台《关于进一步

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

步细化完善了合法性审核工作。

《实施意见》有哪些亮点？将为法治政府建设起到

怎样的促进作用？近日，记者采访了省司法厅政府法律

事务处相关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

“行政规范性文件，就是通常说的‘红头文件’，它赋

予了行政权力有效行使的范围。”该负责人介绍，权力的

行使必须遵循法治规范制约，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

核则是通过设置层层防线，从源头上杜绝不合法因素。

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从审核的范围、主体、流程、

内容、责任五个方面着手，建立完善文件合法的“防火

墙”。在事前审核环节，规定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以

征求意见、会签、参加会议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核；在事

后备案环节，要求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审核范围，除国家和本省

规定不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事项的公文外，凡是涉

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均应经过合法性审核。

“在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涉企文件，

需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者听取企业、行业协会商会

的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将进行公布或反馈。”该负责人说，

《实施意见》鼓励各地创新工作机制，坚决纠正滥用行政

权力排除、限制公平竞争行为。

据悉，我省还将通过数字赋能省市县乡一体化管理

平台，实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准化、精细化、动态化管

理，形成大数据库，方便群众查询。

见习记者 金涛 通讯员 善法

本报讯 从财产保全到被告履行完毕，不到24

小时就完成。近日，嘉善、吴江两地法院法官、人民

调解员通过“共享法庭e站”，妥善化解了一起承揽

合同纠纷。

江苏吴江某建设公司因项目需要，与浙江嘉善

某构件公司签订了3份承揽合同用于购买管桩。

构件公司按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但建设公司迟迟

未支付部分定作款。多次催讨未果，构件公司将建

设公司诉至法院。

嘉善法院正式立案后，于9月17日启动财产

保全程序，并与吴江法院取得联系。吴江法院接

到协助申请后高度重视，当即指派法官和人民调

解员配合嘉善法院法官进行送达。

因疫情防控原因，为减少当事人流动、节约当

事人的诉讼成本及提高化解纠纷的效率，两地法

院决定启用新设立的“共享法庭e站”，在线进行

调解。

9月18日下午，被告代理人来到跨域吴江“共

享法庭e站”，原告代理人、嘉善法院承办法官分

别在位于律师事务所、西塘人民法庭的“共享法庭

e站”，三方“云端”汇聚。经过1个小时的调解，双

方当事人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建设公司立即履行

付款义务，构件公司随即申请撤诉。该案从立案

到被告履行完毕后原告申请撤诉，只用了4天。这

也是嘉善法院首次运用跨域“共享法庭e站”成功

调解案件。

“共享法庭e站”
化解跨省纠纷

给“红头文件”设置层层防线
我省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

专项服务一整月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通讯员 付小晗 金倩如 本报记者 江胜忠

本报讯 日前，金华市检察机关助力民营经济

发展专项服务月活动启动，金华两级检察机关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涉企案件立案监督、慎捕慎诉慎押监

督、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监督、虚假诉讼监督、控告申

诉案件清理和监督、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清

理等小专项；同时开展企业合规建设、知识产权检

察保护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大对涉及重大基础创

新、关键核心技术等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

力度。

通讯员 叶慧萍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业主“喜提”新能源车，物业却以存在安全隐

患为由，不予配合安装充电桩，无奈之下，业主告上法

庭。近日，台州市黄岩区法院受理了这起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对原告业主的诉请予以

支持。

家住黄岩某小区的沈先生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

想在自己购买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在办理安装充电桩

相关手续的过程中，他拿着一张《台州市现有居民区停车

位自用电动汽车充电桩安装申请登记表》请物业公司盖

章确认车位权属。然而，物业公司却以存在安全隐患为

由拒绝盖章，导致充电桩安装流程无法进行。

沈先生于是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予以协助办理

地下车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安装相关手续。

法院审理认为，沈先生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符合

绿色生态环保理念，其要求物业公司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属于物业公司的合同义务，物业公司应当予以履行。最

终，黄岩法院对沈先生的诉请予以支持。目前，该案已执

行完毕，沈先生已用上了充电桩。

经办法官表示，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可根据其自己的意志，通

过其选定的合法方式对建筑物专有部分进行使用，但该

使用方式应当符合该部分的规划用途。案涉车位的规划

用途为停放汽车，原告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符合该用途，可

以停放至该车位。

原告要求安装的充电桩并非汽车本身，是否可安装

在案涉车位上，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可通过法律原则进行

填补。

根据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

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等具有重

要意义。从上述原则出发，安装充电桩系电动汽车实现

使用目的不可或缺的设备，原告有权在其使用的车位上

安装与其汽车配备的充电桩。

沈先生购买了地下车库停车位后，自2013年开始每

年向物业公司缴纳车位的物业费。且根据物业服务合同

的约定，物业公司的义务还包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

务。故沈先生要求物业公司协助办理地下车位新能源车

充电桩的安装相关手续，属于物业公司的合同义务，其应

当予以履行。

新能源汽车作为新生事物，配套设施、管理流程尚不

完善，但不应因噎废食，且充电设施建设，是国家重要政

策方向。

另外，同意业主安装充电桩，并不意味着物业服务企

业可以放松、放弃管理，被告仍可在发现侵权等不当行为

时，及时行使物业管理权力，予以纠正、制止。本案中，被

告仅从自身管理等角度考虑，未顾及业主相关权益，未倡

导保护生态环境之理念，这种行为不应提倡。

此外，记者也了解到，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

知中也提及，国家能源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年内研究

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

实施意见》，从加强规划布局、移动居住社区充电桩安装、

加强设备运维、提高供电保障等方面推动充电服务保障

能力提升。相信随着居住社区充电桩建设日臻完善，诸

如沈先生遇到的此类难题会越来越少。

想在自家车位上安充电桩，物业却不同意
法院：“因噎废食”不应提倡，物业应予协助


